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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2019年度泸州市人民政府-西南医科大学 

科技战略合作成果转移转化培育项目申报指南 
 

为科学、合理、高效使用泸州市人民政府-西南医科大学科

技战略合作资金，贯彻落实国家科技创新规划，推进创新驱动

发展战略实施，加快高校主动为社会服务，推进政、产、学、

研用结合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，经泸州市人民政府-西南

医科大学科技战略合作资金及项目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商

议，依托西南医科大学·泸州产业技术研究院，发布 2019年度

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培育项目指南。 

一、资助领域 

本年度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培育项目优先资助：新药研发、

生物制剂、道地药材、食品保健品、医疗器械、中药等领域科

技成果的转化及产业化开发。 

二、项目类别 

根据申报项目成果技术水平、转化市场前景等情况，分

为重点培育项目和一般培育项目。 

重点培育项目拟资助 2项，申报经费每项不超过 60万元，

实施周期 2-4 年。 

一般培育项目：拟资助 5 项，资助经费每项 10 万元，实

施周期 2 年。 

三、申报条件 

1.项目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，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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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鼓励政、产、学、研合作，企业、科研院所等作为合

作单位参与项目申报，应签订相应的合同或协议，且知识产

权归属清晰，权利义务及目标任务明确。 

3.项目具有良好的研究基础，原则上为已获得专利授权或

获厅局级及以上科技奖励的科技成果，或承担省部级及以上科

技计划验收通过后的项目成果。 

4.具备实用价值并能在项目资助下实现成果转化，具有良

好的市场应用前景，具有可预见的经济效益，优先支持具有

产学研合作基础，或已与相关单位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的项目。 

5.转化成果已基本完成研发且进入小试阶段。 

四、申报材料 

1.泸州市人民政府-西南医科大学科技战略合作成果转化

项目申报书； 

    2.项目经济效益、项目成果转化投入资金决算报告及相关

印证材料； 

    3.项目所转化成果的印证材料。包括授权发明（实用新型）

专利证书、新药证书、新品种审定证书、软件著作权证书、集

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证书、重点新产品证书或文件、科技获

奖证书及科技成果评价报告、技术转让合同、技术入股证明、

其它技术权益证明、企业与技术依托方的合作合同等，其中技

术交易合同须经登记认定； 

    4.项目成果转化情况的其它证明材料。包括但不限于：药

品生产许可证，食品卫生许可证，农药、化肥生产许可证、登

记证，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，通信产品、电力设备入网

证，公共安全、计量产品生产许可证；化工、能源等易造成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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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污染的产品，需提交环保合格证明；产品的权威检测报告；

产品（技术）用户意见报告；产品（技术）获奖证书；ISO质量

体系认证证书；医药 GMP 证书；技术标准等。 

五、项目验收 

（一）重点培育项目 

项目验收的必备条件：实施期内完成与企业、事业单位签

订转让转化协议（包括转让、许可、作价入股等形式），协

议金额不低于 50万元，经转化应用后，取得较好的经济和社会

效益。 

（二）一般培育项目 

项目验收的必备条件：实施期内形成发明专利 2 项（或实

用新型专利 3-5 项），实施期满根据建设成效申报重点培育

项目。 

 

 

      泸州市人民政府    西南医科大学 

科技战略合作资金及项目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

     2019年4月22日 
 


